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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亞洲大學（以下稱本校）設置「亞洲大學雙語教學推動委員會」（以下稱本委員會），推動本校「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」精進成為重點培育學院，制定本校雙語教育發展策略與行動方案，雙語教育教學指導與諮詢，全英授課教學與行政上必要的支援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2、 本委員會之任務為本校「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」之規劃與改善以及相關資源配置事項之諮詢，以提升本校雙語教學工作之品質與成效。 
3、 本委員會由校長擔任召集人，並由校長指派委員會成員一人擔任副召集人，委員並依下列各款規定組成：校長、教務長、學務長、語發中心主任、通識中心主任、教發中心主任、國際長及各學術學院院長，並請語發中心主任擔任執行秘書。本委員會得視需要聘請校外專家學者擔任諮詢委員，提供本校雙語教學推動相關之專業建議。
4、 本委員會以每年至少召開一次會議為原則，會議應有委員人數過半數之出席，始得開會；應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，始得決議，視需要得召開臨時會議。本委員會每年召開會議時，得邀請校外專家學者列席參與，提供諮詢意見。
5、 本委員會下設「亞洲大學雙語教學推動資源辦公室」，負責執行各項行政業務，其組織辦法另訂之。
6、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

